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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課程評鑑計畫 

一、課程評鑑的組織 

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課程評鑑的範圍包括課程教材、教學計

畫、實施成果，學校應負起課程與教學的評鑑工作，以確保教師對學生

學習評鑑的成效，因此，本校在課程評鑑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一）課程結構的評鑑：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及相關教師定期檢討本

校課程委員會之運作方式、教師任教學時數、

學習領域節數、彈性學習節數等之適切性，每

學年一次。 

（二）課程計畫的評鑑：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及外聘專家針對課程發

展小組之運作、學期課程計畫涵蓋內容與範

圍、主題統整方式、教材編選、教學評量之適

切性做通盤檢討。 

（三）課程實施的評鑑：由各學年各領域任教的教師，於每學期針對 

任教年級的領域或科目之實施成效、教學成 

效、學生學習成效進行自評。 

就各層次課程評鑑方法上則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

結性評鑑。評鑑的實施上則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實施初評，課程發

展委員會實施複評。在評鑑的內涵上則運用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來評

鑑學生學習成果、各項課程與活動設計教學成效、行政支援成效。以

總結性評鑑來評鑑整體課程與教學效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成長狀況，

學習節數分配、總體課程教學進度、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以及選用

或自編教材的適切性。 

透過本校各不同層級定期及不定期的課程評鑑方式，將評鑑的

結果作為改進學校總體課程、改善課程結構、修改課程計畫、編選教

學計畫、提升學習成效，增進教師自我察覺與成長，以及擬定新學年

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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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委員會 

領域小組 學年小組 領域小組 學年小組 

教師自評 

教師自評 

教師自評 

教師 自評          

教師自評 

教師自評 

教師自評 

本校課程評鑑之作方式如下： 

 

 

 

 

 

 

                                                               回饋 

 

 

教學計畫、教學評量、教材編選、教學活動設計 
                                                                    回饋 

 

 

          

 

 

 

課程實施、學生學習結果 

 

本校課程評鑑的重點可分為三：一是教科書評鑑，這也是本校目前實施最

徹底的部分，二是課程實施的評鑑；三則是各年級自編教材的評鑑部分。教科

書及自編課程的評鑑採學年或領域共同評鑑方式，評鑑結果提到課程發展委員

會進行修正，另外在課發會的組織及運作上，請本校課程評鑑委員自評學校課

程規劃及實施情形。本校課程評鑑相關辦法如附件一。依課程評鑑結果，做後

續的補強措施。以行政的運作而言，強調透過各項會議進行專業性對話，解決

教師課程教學中的疑難，促進教學成效。 

二、課程評鑑資料分析 

     依據本校教師個人「課程設計自我評鑑單」及課發會委員之「學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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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評鑑檢核表」中，在檢核項目中認為「完全達到」與「大部分達到」

的比例都極高。今年在教師個人「課程設計自我評鑑單」中，本校除保留量

化的評鑑之外，亦嘗試新增質的評鑑，以提升教師自我評鑑能力。 

三、上學期課程評鑑結果之分析與應用 

依據 112學年度實施課程評鑑的結果，113學年度課程因應與調整如

下： 

（一）專業性對話的提升 

利用領域研討會的時段，進行專業性對話與研討。各領域研究重點

如下： 

1.國語文領域 

「各學年作文教學計畫」探討 

2.英語文領域 

針對檢測結果加強「英語生活對話」 

3.數學領域 

             「高年級校訂課程/奠基數學遊戲」研訂 

4.自然科學領域 

「科普閱讀在教學上的運用」 

5.社會領域 

             「如何將大稻埕數位課程運用在教學上」 

6.藝術領域 

             「欣賞課程中的音樂與圖像」 

7.綜合領域 

             「校外教學課程設計」 

各領域經過領域召集人的統合，將最關切的主題於領域教學研

討會中討論，最後於領域成果發表會上分享，以提供校內教師應用

於日常教學中。 

    （二）強化教師作文教學知能 

本校研訂的「作文教學縱向架構表」，著重各學年間的銜接，

及檢視作文教學能力是否於學年結束後完成各項知能的培育。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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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作文簿、學習單之中檢核學生的各項能力，由「作文教學縱

向架構表」實施的經驗，可以清楚的檢視每個學年的學生是否具備

基本的作文能力，若有不足則予以補強，達到全方位寫作的目的。 

 

     （三）高年級校訂課程/奠基數學遊戲的研擬 

十二年國教將開始邁入高年級，數學領域經過多次的討論，確

認以師大數學教育中心研發的奠基遊戲為本，配合數學領域學習單

元，延伸課堂學習活動，透過桌遊操作與討論發表，提升學生數學

學習素養。 

 

（四） 主題統整教學的落實 

在學校本位課程與學年課程中，教師強調主概念與次概念的分

野，經領域教學研討會、學年會議、兒童朝會等時段的宣達，兒童

圖像的強化，由認知轉化為積極的行動，學校願景融合在日常教學

而落實於生活之中。 

 

四、結語 

課程評鑑的目的在「改進」，而非「証明」。學校應引領教師進行有效

教學外，更應營造教學團隊「看見彼此」，適時適性適度修正教學作為的

校園氛圍。在教學課室中，我們教學與評量並進;在專業成長中，我們付

出(實際教學)與輸入(專業成長)並行。教學團隊惟有透過不斷協力同行、

持續專業成長、努力深耕課堂，才能落實適性揚才，一個不少的教育目標。 

            (112學年度各領域課程教學成果發表照片，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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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課程評鑑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公布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綱要： 

(一)課程評鑑應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學校分工合作，各依權責實施。 

(二)學校部分：負責課程與教學的實施，並進行學習評鑑。 

(三)各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

學品質。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學科教

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列席諮詢。 

(四)評鑑的範圍包括：課程教材、教學計畫、實施成果等。 

(五)評鑑方法應採多元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並定期提出學

生學習報告。 

(六)評鑑結果應作有效利用，包括改進課程、編選教學方案、提升學習成

效，以及進行評鑑後的檢討。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實施要點」。 

 貳、評鑑的目的與原則 

一、績效責任原則：建立符合學校層次之課程評鑑制度，展現本校對課程與

教學績效的負責精神與態度。 

二、改進原則：本辦法的主要目的是在「改進」，而不是在「證明」，一切以

持續提昇本校的課程與教學品質為主要考量。 

三、主動原則：協助教師提昇對問題之敏銳度或自我覺察力，培養主動、省

思、精進的習慣與能力，成為持續改進課程與教學的動力。 

四、客觀原則：為教師提供所需的客觀資訊，指出預期的課程計畫與實際的

課程實施不一致之處，做為下一階段課程計畫與課程實施之參考依據。 

參、評鑑的層次與種類 

一、課程結構層次的評鑑 

(一)  定期檢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的方式與任務之適切性、基本

教學節數的時數與開設科目之適切性、彈性教學節數的時數與運用方

式之適切性、教師任課時數與班群配置方式之適切性等。 

(二)  每位課程發展委員應與相關教師或家長共同討論對課程結構的修改

意見，並於課發會中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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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計畫層次的評鑑 

(一)  檢討課程發展小組的運作方式與功能之適切性（含協同合作方式與

成效）、本學期課程計畫涵蓋內容與範圍之適切性、主題統整方式之

適切性、教材或教科書的「選」與「編」之適切性、教學評量方法之

適切性、學校活動配合課程統整之適切性、領域內縱向連貫的適切

性、六大議題融入課程之適切性等。 

(二)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各課程發展小組所提出之課程計畫前，得根據

需要外聘專家針對課程計畫進行初評，然後於課程計畫審查會議中進

行複評。 

(三)  各位授課教師於每學期期末，根據本學期課程實施之經驗，填寫

「課程設計自我評鑑單」（附表一），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 

三、課程實施層次的評鑑 

(一)  檢討各領域或科目的課程實施成效、教學活動成效、學生的學習成

效、學校活動的實施成效等。 

(二)  任教相同領域且相同年級的教師針對任教的學習領域或科目，每學年

納入學年及領域會議進行學生期中(末)評量試後質性分析。 

肆、評鑑結果的用途 

甲、 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檢討教材之適切性，作為編選教材之依據。 

乙、 依據課程評鑑結果修訂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內容，改善教學效 

       果 

丙、 依據課程評鑑結果改善教學與評量方式，達到回饋修正教學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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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課程設計自我評鑑單 

（教師個人自評用，以 google 表單處理） 
 

項目 評鑑細目 

完

全

達

到 

大

部

份

達

到 

部

份

達

到 

待

努

力 

課
程
計
畫
與
教
學
實
施 

1.課程有依學校願景落實       

2.能達成各課程教學目標        

3.課程教學能達成指定之能力指標與學習表現     

4.教材選擇適量、合宜，且能適性調整     

5.教學活動生動有趣     

6.能實施大班及個別化補救教學     

7.各領域教學或活動時數均分配適宜     

8.能使用多元教學法與評量     

9.能視教學所需進行跨域或協同教學     

10.能在教學進行中視學生需求，適時適度修

正教學方法 
    

11.能融入資訊科技（媒材）     

12.有落實議題融入     

班
級
經
營
與 

教
學
研
究 

13.做好親師溝通能引入社會資源增進教學成

效 
    

14.能與其他教學夥伴共享教學資源     

15.能在學年及領域備課會議中精進成長     

質
性
文
字 

回
饋 

16.對113學年度的課程實施或教學活動，進行後的心得(可針對全部或某

些或單一的教學或活動做回饋。) 

17.對114學年度課程計畫編寫上的調整? 

 

   


